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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異動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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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投保單位變更事項

需檢附相關文件~變更投保單位之名稱、證照地址、負
責人應於15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(B表)及
主管機關核准變更證照文件影本、負責人身分證影本

不需檢附相關文件~投保單位之通訊地址、電話、傳

真、電子郵件信箱(務必即時更新)

➢ 投保單位有停業、歇業、解散或裁撤情事時，應於15日
內以書面並檢附相關證件（主管機關核准函、在保員工及
負責人轉出表），辦理所屬保險對象之異動申報手續；復
業時亦同（主管機關核准函、加保表）。

◎投保單位變更相關規定

⚫ 以上除負責人變更外，皆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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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投保單位變更-填表範例

務必加蓋
公司大小章

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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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依投保單位之通訊地址區分管轄業務組別)



7

停保原因(細則§37)
➢ 失蹤未滿6個月者(自失蹤當月起停保)
➢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。但曾辦理出國停保，於返國復

保後應屆滿3個月，始得再次辦理停保。
➢ 辦理停保：出國前辦理者自出國當月起停保；但未於出

國前辦理者，自停保申報表寄達保險人當月
起停保-停保日不得追溯

復保原因(細則§39)
➢ 失蹤未滿6個月者→自尋獲之日註銷停保
➢ 出國6個月以上者→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
➢ 出國未滿6個月(即返國)者→註銷停保，並補繳保險費

◎停、復保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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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得選擇：

➢ 選擇【辦理停保】

申辦停保期間不需繳納健保費，亦不能享有健保

之醫療保障，返國後自入境日辦理復保，符合相

關規定者即可恢復健保醫療權益。

➢ 選擇【繼續投保】

不需辦理停保並繼續繳納健保費，若於國外發生

緊急傷病或分娩時，可檢具醫療費用收據、診斷

書…等相關證明文件，申請核退醫療費用。

◎停、復保相關規定



◎停、復保相關規定

➢ 出國停保者返國不論停留期間長短，都需辦理復

保手續。

➢ 出國6個月以上辦理停保，返國復保後再次出國者，

應屆滿3個月才能再次辦理停保。

➢ 每次出國期間超過2年，經戶政機關將其戶籍遷出

國外者，自戶籍遷出日起即不具有加保資格。民

眾返國時，應先向戶政機關辦妥恢復戶籍登記，

才能重新辦理加保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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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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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停、復保案例說明

案例一：出境滿6個月後返國辦理復保，期間有多次入出境紀錄
，以第1次入境日為復保日

112/1/5停保 7/5

滿6個月

出境 出境入境 入境

9/1 9/10 113/3/15

未辧理復保
追至112/9/1辦理復保

案例二：出境未達6個月應註銷停保，以停保日為復保日

入境出境 入境 出境

112/1/5停保 5/25 5/27 12/1

未辧理復保

註銷停保，辦理112/1/5復保



• 背景說明：

李醫師於112年8月28日出國停保，113年5月1日返國探望
家人2週，預計113年5月15日再次出國。

• 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後，才能申請出國停保：

李醫師回國後應向服務單位申請113年5月1日返國復保，
其服務單位應向李醫師預收113年5-7月的健保費，並同時
申報李醫師113年8月1日出國停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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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返國復保後再次申請停保案例說明

112.8.28停保

113.5.1

返國
113.5.15

再次出國

113.8.1

再次停保的生效日

113.5.1申請復保
113年5-7月要繳納健保費

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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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眷屬出國停保-填表範例



◎留職停薪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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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故留職停薪(細則§19)
➢ 經徵得原投保單位同意，得以原投保金額繼續投保；
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，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納，
投保單位連同其應負擔部分彙繳保險人。

※繼續投保者不需申報健保異動。

育嬰留職停薪
➢ 被保險人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
並繼續於原投保單位投保者，應向健保署申請，並以
原投保金額等級投保；被保險人自當月起應自行繳納
保險費，帳單按月由保險人依規定(細§49)寄發。

※育嬰期間不能調薪(法定基本工資調整除外) ，單位負擔由
政府補助，自付額另行開單寄給被保險人自行繳納。

(細則§19)



◎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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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6條規定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被
保險人，可以選擇於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或選擇辦理轉
出，另以適法身分投保。

➢ 如選擇繼續在原單位投保，其相關規定如下：

1. 任職滿6個月(若經雇主同意不在此限) 。

2. 每一子女年滿3歲前可申請，申請期間不得逾2年，同時撫

育子女二人以上者，期間最長至子女年滿3歲前。

⚫ 目前已可透過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育嬰留職停薪



◎育嬰留職停薪-填表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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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款單寄送地址
電話手機必填

務必加蓋
公司大小章

1.正常期滿 -無須
處理

2.提前或延後復職
須再次申報

與勞保不同表格
請分開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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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保險對象基本資料變更相關規定

➢ 保險對象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統一編

號、居留證統一編號變更，請檢附相關證明

文件影本，填寫「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」

(R表)，郵寄至健保署辦理。

⚫凡身分證遺失或基本資料變更，均可透過戶
政事務所跨機關合作一併申請健保卡，不需
另向健保署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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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保險對象基本資料變更-填表範例

請加蓋
公司大小章

請浮貼身分證正
反面影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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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書面申報注意事項

1. 請使用正確申報表格

2. 請填寫正確投保單位代號(9碼數字)

3. 請蓋單位及負責人圖記(印信)

4. 請自行影印1份留存

5. 辦理承保業務，如使用勞健合一之申報表-申報表(及

附件) 請備妥1式2份寄送健保署(由本署代轉交1份文

件給勞保局)。

6. 僅申報眷屬異動時，表件寄送健保署只需填寫1份。

一般注意事項

※僅單獨申報健保業務，請使用健保專用表單寄送健保署；
僅申報勞保業務，請使用勞保專用表單寄送勞保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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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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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
保險費率(110年1月1日起)

保險費負擔比率

➢ 一般保費保險費率→5.17%

➢ 二代補充保費保險費率→2.11%

➢ 受僱者
自付額30%、投保單位60%、政府10%

➢ 雇主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
自付額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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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➢ 眷屬之保險費，依被保險人投保金額及保險費率計算之，並由

被保險人繳納；超過3口者以3口計(健保法§18)。

➢ 健保費自付額補助對象(具補助身分者仍需依適法身分投保)
-身障補助、失業補助、長者補助等。
-由相關主管機關核定後，每月造冊送至健保署。
-如有補助資格取得或喪失之疑義，請洽核定之主管機關。

⚫ 健保費補助項目一覽表--本署全球資訊網\健保服務\投保與保費
\弱勢協助\各級政府辦理保險對象健保費補助項目一覽表。

➢ 健保署保費計收切檔日目前為每月10日，進行「前一月份保費」
計費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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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保險費計算公式：
以本人＋4名眷屬投保金額53,000元為例

➢ 受僱者

自付額：投保金額×保險費率×負擔比率× (1+眷屬人數)

53,000 × 5.17% ×30%× (1+3)=3,288元

投保單位負擔：投保金額×保險費率×負擔比率×(1+平均眷口數)

53,000 × 5.17% ×60%×(1+0.56)=2,581元

註: 113年1月1日起投保單位或政府應負擔之眷屬人數(平均眷口數)為0.56人

➢ 雇主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(全額自付)

自付額：投保金額×保險費率×負擔比率×(1+眷屬人數)

53,000× 5.17% ×100%×(1+3)=10,96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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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計費原則
投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費，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(§30)

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
1 轉入 例:8月31日轉入(僅加保一天) 計收8月保費

例:8月31日轉出(當月最末一

天轉出，次月一日生效)
計收8月保費

例:8月25日轉出(當月中途轉

出)
不計收8月保費

3
當月

加退

例:8月10日轉入8月25日轉出

(當月最末日不在單位加保)
不計收8月保費

4
停保

退保
例:8月31日退保或停保 不計收8月保費

轉出2

註:不計收保費者，單位如已預扣保費---應退還離職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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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計費-範例

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


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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✽ 繳費期限：次月月底(§30、§35)

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，由投保單位負責扣、

收繳，並須於次月底前，連同投保單位應負擔

部分，一併向保險人繳納，得寬限15日。

✽ 未收到繳款單之通知：15日內(細§49)

投保單位或被保險人於次月底仍未收到繳款

單時，應於15日內通知保險人補寄送，其怠為

通知者，視為已於次月底寄達。



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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滯納金(§35)
屆寬限期仍未繳納者，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

起至完納前一日止，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費

0.1%滯納金，其上限如下：

➢ 投保單位、扣費義務人為其應納費額之15%；保
險對象為其應納費額之5%。

➢ 前項滯納金，於主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 (目前為
100元)以下時，免予加徵。



◎一般保險費之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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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保險費及滯納金於應繳納之日起，逾30日未繳納時，

保險人得將其移送行政執行 (保險對象為150日) 。

➢有經濟上之困難，未能一次繳納保險費、滯納金

或應自行負擔之費用者，得依相關規定向保險人

申請分期繳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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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中斷投保



◎中斷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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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第一類投保單位申報被保險人之眷屬加保後，由

本署北區業務組每日依申報資料進行比對。

➢ 當眷屬加保日與員工到職日不同，或是晚於到職

日且與前單位轉出日未銜接，由健保署比對後逕

予銜補中斷區間，更正加保日及計費。

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社會保險，自符合投保
條件之日起均須加保，不得中斷(§1)。

眷屬中斷逕補措施-為避免眷屬加保日未銜接，

產生中斷計費或申復之作業



◎中斷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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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保險對象因前、後工作無法銜接，發生中斷投

保，本署將開立中斷繳款單(以地區人口計費)郵

寄至目前投保單位代為轉交（因第一類保險對

象無個別通訊地址）。

➢ 繳款單正面印有『收件人 ooo先生/女士』及

『非收件人請勿拆閱』，因有繳納期限，請投

保單位務必儘早轉交收件人。

中斷投保-開單



◎中斷投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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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並無中斷-加保補正
請保險對象檢附投保單位補正或原送件之異
動申報表連同繳款單，寄至開單分區業務組
辦理更正。

➢ 非『地區人口』身分-補辦中斷加保
保險對象需回中斷期間之原投保單位，補
辦加保並繳納自付保險費，由單位填妥相
關表件連同繳款單寄回開單分區業務組補
辦中斷加保。

中斷投保-申復異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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